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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型商品投資自主聲明書 

立書人係銀行辦理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內部作業制度及程序管理辦

法第 29條之 1所稱銀行不得主動推介之對象(最近一年內辦理衍生性金融

商品交易筆數低於五筆或年齡為六十五歲以上或教育程度為國中畢業以

下或有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證明之非專業投資人)，為免爭議，特立此

書聲明：『貴行並無主動推介上揭結構型商品之情事』，以茲證明。 

適用衍生性金融商品 


